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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唐山建請政府檢討相關法規，全面提升遊覽

車車體打造及出廠測試之安全規範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61） 

陳委員建請政府檢討相關法規，全面提升遊覽車車體打造及出廠測試之安全規範案所提質詢

，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針對 101 年 12 月 9 日新竹縣司馬庫斯產業道路發生遊覽車事故，本部公路總局已會同各縣市

政府再立即全面清查各級道路可行駛各類大客車管制路段，公路總局全面清查省道公路，地

方政府全面清查轄管之道路，並公告及設置禁行標誌，於 102 年 1 月底前由公路總局彙整並

公開於該局網站，並持續加強風景區、山區道路之遊覽車路檢聯稽作業強度及密度。 

二、為提升國內大客車車體結構安全，本部自 95 年 7 月起分 3 階段調和聯合國 UN/ECE（歐洲經

濟委員會）車輛安全法規導入國內實施，其中已參考聯合國 UN/ECE R66 車輛安全法規規定

，於 96 年 1 月 31 日訂定發布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安全檢測基準，並自 97 年 12 月 31 日起強

制實施，該項基準為現階段國際間對大客車最嚴格的法規，國內法規已與國外先進國家同步

，實施期程亦較歐盟為早，本部委託之審驗機構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將持續依規定落

實查核大客車製造廠檢附之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審查（檢測）報告。 

三、「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檢測基準規定係應依「整車翻覆」試驗之方式執行試驗，除了整車翻

覆試驗外，申請者可以選擇以「車身段翻覆」、「車身段靜態擠壓」、「電腦靜態擠壓計算

」及「電腦模擬整車翻覆」等 4 種等效試驗方式替代整車翻覆試驗，整車翻覆試驗及 4 種等

效試驗等均屬聯合國 UN/ECE 車輛安全法規規定之檢測方式，據瞭解國外並無要求僅能以整

車翻覆試驗或車身段翻覆試驗進行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法規符合性驗證之規定。 

四、另有關司馬庫斯事故遊覽車，依本部公路總局已召回 106 輛使用同型式底盤所打造之大客車，

測試上下坡駐（手）煞車、腳煞車之煞車性能，確認車輛在有確實保養之正常車況下，煞車

性能無問題，亦無車輛熄火即會失去煞車效能問題。 

五、至於貴委員建議參照山岳國家道路行駛之安全規範全面檢討相關法規乙節，依本部組成事故調

查專案小組研判本次司馬庫斯遊覽車事故可能之原因後，已再由人、車、路、業、執法等五

大面向，檢討研議 15 項措施 30 項強化作為，以期進一步提昇國內遊覽車行車安全，俾以防

患遊覽車事故之發生。 

（八十七）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駐橫濱辦事處受

理遭通緝列註人士柯陳幸佳申請文件證明案審查未盡嚴謹，核

有違誤乙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3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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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呂委員就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駐橫濱辦事處受理遭通緝列註人士柯陳幸佳申請文件證明

案審查未盡嚴謹，核有違誤乙事所提質詢，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 

一、我駐外館處受理文件證明申請案皆依規定逐案進行電腦查資，倘申請人為列註人士，即依「外

交部及駐外館處受理列註人士申辦文件證明作業規定」，視申請人之列管程度及申辦案件類

別，於事前或事後通報列管機關，列管機關於接到通報後，應依其職權自行採取必要作為；

另倘列管機關審酌該文件內容確有脫產、洗錢、更為其他犯罪或其他有礙案件進行追訴、審

判或執行時，應載明建議不予受理之具體事由，儘速於十個工作天內書面通知（電傳）駐外

館處並副知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以利駐外館處參酌作出准駁處分。倘駐外館處未接獲回覆，

則於十個工作天後，逕依文件證明一般作業規定辦理。 

二、本案通緝犯柯陳幸佳曾分別遭財政部、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行政執行處（現為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臺北分署）、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台北地方法院及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等機關提報境

管，我駐橫濱辦事處歷次受理柯陳幸佳文書驗證案，皆依規定逐次通報各列管機關。其中臺

北地方法院檢察署針對該處 100 年 5 月 17 日及 5 月 20 日之通報案件分別復以「柯陳幸佳聲

請相關提存事宜之原因事實不明，且均有關財產之處分，疑有脫產情事，建議不予認證」及

「被告柯陳幸佳係因違反稅捐稽徵法為本署通緝，就本件土地買賣有礙日後積欠稅捐罰款之

追繳，應不予准許」，駐橫濱辦事處爰參考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之資訊與意見，審認本案核

有「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申請目的或文書內容明顯違反

我國法令、國家利益，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有其他不當情形」而不予受理之情形

，作出不予核發之處分。嗣柯陳幸佳續多次申辦文件證明案件，駐橫濱辦事處雖均曾詳細核

對送辦之文件，並均依規定辦理通報，惟列管機關回函並無如前述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之明

確意見表示，僅請該處依法辦理。該處僅知柯陳幸佳因違反稅捐稽徵法案遭通緝，卻無充足

資訊了解柯陳幸佳所涉案件之偵辦進度、訴訟案由及其發展，在尊重人民權益前提下，衡酌

本案核無「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不予受理之情形，爰依規

定予以核發。此外，審認期間，駐橫濱辦事處已盡通報之責，並主動以電話、電郵等方式洽

詢列管機關意見，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作為文件證明業務主管機關亦已善盡督導查核之責任

，爰該局及駐橫濱辦事處並無審查未盡嚴謹，缺乏警覺而流於形式致有違失之情事。 

（八十八）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教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3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60） 

林委員就「教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中小學教師評鑑」部分： 

(一)實施中小學教師評鑑需有法源基礎，本部除積極推動教師評鑑入法外，並將儘速邀請教

師團體、校長團體、家長團體、學者專家、地方政府及續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校等相


